附件1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教师发展中心2026年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岗位表
	岗位代码
	选调单位
	选调岗位
	选调
计划数
	开考
比例
	选调条件

	
	主管
部门
	用人
单位
	经费
来源
	岗位
名称
	岗位
类别
	
	
	学历
学位
	专业
	其他条件
	备注

	01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教师发展中心
	全额
拨款
	工作人员
	管理类（九级职员及以下）
	1
	1:3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应学位
	
	1.年龄48周岁以下（1977年3月9日以后出生）；
2.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教师职称；
3.具有10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其中在教育系统工作5年及以上（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
4.具有市级及以上教学比赛、基本功竞赛获奖成绩，或参与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或具有县级学科带头人及以上学术荣誉称号。
	



